
請問我國人口及住宅普查到目前為止一共辦理過幾次？其法源依

據為何？  

臺灣地區第 1 次戶口調查於民國前 7 年辦理，政府播遷來臺前已辦理過 7 次，遷臺

後自民國 45 年開始辦理，已建立每隔 10 年辦理 1 次之規制，前 4 次普查係依戶籍

法及戶口普查法規定，由內政部會同行政院主計處辦理，第 5 次之 89 年戶口及住宅

普查，因修訂戶籍法及廢止戶口普查法，乃依統計法之基本國勢調查體系，首次由

本處接辦，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為遷臺後第 6 次辦理，採公務登記輔以抽樣調查方

式辦理，全國抽選約 16％樣本普查區，訪查區內所有住宅與人口，並於 100 年 1 月

22 日完成實地訪查作業。101 年 2 月組織改造，「行政院主計處」更名為「行政院

主計總處」。  

 


